接駁漁船接駁/送返大陸船員申請書
主旨：本人（公司）擬於　　年　　月　　日，以「             」號接駁漁船（CT 　－      ）接駁/送返大陸船員，請查照。 
說明：
一、本船共配置　　名本國籍船員（含幹部船員及普通船員）。（詳本國籍船員清冊以及船員證件影本各乙份）

　　※本國籍船員清冊

	職　稱
	姓　名
	職　稱
	姓　名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二、本次航行計畫如下：

（一）去程

	查驗漁港
	預定進港時間
	離船送返人數
	備  註
(如所附大陸船員名冊)

	
	
	
	如附件    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（二）回程

	查驗漁港
	預定進港時間
	接駁進港人數
	備  註
(如所附大陸船員名冊)

	
	
	
	如附件    。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	
	
	
	


三、檢附申請文件、資料如下：
□ 1.本國籍船員證件影本各乙份。（共　　　份）

□ 2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核准僱用大陸船員及進入境內水域許可文件影本。（共　　　份）

□ 3.受託接駁來臺大陸船員名冊。（共　　　份）

□ 4.直轄市、縣（市）主管機關限期仲介機構送返大陸船員文件影本。
□ 5.受託送返大陸船員名冊。（共 　　份）
□ 6.接駁漁船船主與仲介機構簽訂之合作契約書。

此致

                縣(市)政府
申請單位名稱： 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蓋章）
負責人或代表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（簽章）

申請單位地址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聯絡人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聯絡電話：(　　)-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傳  真：(　　)-　　　　　　　　行動電話：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　　　　年　　　　月　　　　日
範　本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